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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2011 年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立 法 會 將 於 星 期 三（ 四 月 六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及 星 期 四（ 四 月 七 日 ）

上 午 九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舉 行 為 期 兩 天 的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有 關

《 2011 年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恢 復 進 行 ， 並 由 議 員 就 該

項 法 案 發 言 。  
 
該 項 法 案 是 於 二 ○ 一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，旨 在 將

一 筆 不 超 越 $326,809,154,000 的 款 項 ， 撥 作 截 至 二 ○ 一 二 年 三 月 三 十

一 日 為 止 的 財 政 年 度 的 政 府 服 務 開 支 。  
 
議 員 亦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，要 求 當 局 作 出

書 面 回 覆 。  
 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（ http://www.legco.gov.hk）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。謹 請

注 意，有 關 的 議 程 可 能 會 作 出 修 訂，請 參 閱 立 法 會 網 頁 內 關 於 是 次 會

議 議 程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 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網 上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
 

完  

二 ○ 一 一 年 四 月 四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